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待公示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号）明确，行政检查标准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，待有关主管部门公布后再行公示。
